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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河北小蜜蜂工具集团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河北省质量信息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北小蜜蜂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博深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赫阳金刚石工具制造

有限公司、北京兴泰诚业超硬工具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任海霞、董小雷、侯俊彦、梁亚青、张翠芳、时会彬、王文朝、左二刚、彭乃

聪、张健旺、任春霞、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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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可能涉及到1件发明专利的使用：一种烧结金刚

石圆锯片加工工艺。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范围无任何立场。

知识产权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承诺，他愿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

就专利授权许可证进行谈判。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文件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系

方式获得：

知识产权持有人姓名：河北小蜜蜂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正定县羊曲线9号。

请注意除上述知识产权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涉及知识产权。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

知识产权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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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结金刚石锯片生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烧结金刚石锯片（以下简称“锯片”）生产时的总体要求、原材料检验、生产过程、

生产安全、成品质量。

本文件适用于烧结金刚石锯片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0.1 金属材料 洛氏硬度试验 第1部分：试验方法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1222 弹簧钢

GB/T 1479.3 金属粉末 松装密度的测定 第3部分：振动漏斗法

GB/T 3077 合金结构钢

GB/T 5246 电解铜粉

GB/T 5247 电解镍粉

GB/T 11270.2 超硬磨料制品 金刚石圆锯片 第2部分：烧结锯片

GB/T 16457.2 金刚石圆锯片基体 第2部分：用于烧结锯片

GB/T 16458 磨料磨具术语

GB/T 21779 金属粉末和相关化合物粒度分布的光散射试验方法

JB/T 7989 超硬磨料 人造金刚石技术规范

YB/T 5308 粉末冶金用还原铁粉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458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体要求

4.1 生产前

4.1.1 应以同一批次原材料在同一连续生产周期生产一定数量的同种规格的锯片为一批。

4.1.2 每次生产前，批生产指令、批包装指令经批准后，应同记录（根据批生产指令填写的品名、型

号、批号及批生产量等相关信息）及基准文件（设计图纸、工艺流程图、质量控制文件、材料规范、操

作手册等）准备齐全后一起下发到生产车间，应确保记录与批生产指令吻合，且有合格标志。

4.1.3 生产指令一经发布，不应随意变更。

4.2 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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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生产过程中操作间应悬挂生产状态标示牌，生产现场物料应有状态标记单。

4.2.2 生产岗位人员应严格执行工艺规定和生产记录上的各项要求，准确操作，及时记录，填写规范。

在规定有效期内，将各种文件、技术资料完备后，方可生产。

4.2.3 每批生产前应先对岗位进行现场卫生检查，清洁生产用工、器具，确认无上批生产遗留物，保

证生产现场、设施清洁干净，设备、工器具处于完好状态。

4.2.4 中间产品的传递或入库应由传出、接收人员及质检员共同核准，并填写生产记录中有关传递或

入库的内容。

4.2.5 在同一操作间内同时进行不同原材料批次、规格的锯片生产操作时，应设置防止交叉污染的隔

离措施。

4.3 生产后

4.3.1 每批生产结束后应按设备保养要求及时进行保养，并对生产现场进行清场，具体内容为：

——整理文件记录：确保现场没有与上次生产的无关记录、文件、标记单；

——清除剩余物料及生产废弃物；

——清洁计量器具、台案、工器具等，应摆放整齐；

——清理操作间地面、门窗、设备及其他附属装置；

——经检查确认合格后，挂“清场合格”与“已清洁”标识牌，填写清场记录；

——对于每次生产结束后未使用的剩余物料应办理退库手续，避免生产现场存留过多物料，造成物

料的混淆；

——在该批产品生产或包装结束之后的 3个工作日内，应完成该批产品的批生产记录/批包装记录

的内部审核，并进行产品生产过程的评价。

4.3.2 批生产记录应及时填写，字迹清晰、内容真实、数据完整、保持整洁。

5 原材料检验

5.1 一般要求

5.1.1 检验人员应对原材料进行检验，检验内容包括：

——根据采购订单，核对物料名称、规格、数量等信息；

——检查物料包装应密封、完整，无破损、水渍等情况。

5.1.2 完成检验后的原材料应经质量检验合格后放行生产成品，每批均应附有标记单，注明原材料名

称、批号、产地、数量、生产日期、质检员等信息。

5.2 人造金刚石和金属粉末

5.2.1 人造金刚石应符合 JB/T 7989的规定。

5.2.2 金属粉末 Cu、Ni、Fe 应分别符合 GB/T 5246、GB/T 5247、YB/T 5308的规定。

5.2.3 金属粉末可采用下列方法进行检验：

——按 GB/T 1479.3规定的试验方法检验松装密度；

——按 GB/T 21779规定的试验方法检验粒度分布。

5.3 基体

5.3.1 基体材料宜采用符合 GB/T 1222规定的 65Mn或机械性能不小于 65Mn的其他型号材料。

5.3.2 基体材料各项性能指标应符合 GB/T 699、GB/T 3077等相关标准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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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按 GB/T 230.1的试验方法检验基体硬度，应不小于 85 HRB。
5.3.4 基体厚度应符合 GB/T 11270.2的规定，若需方有特殊需求，可由供需双方商定。

5.3.5 采用目力检查基体表面，不应有裂纹、毛刺、划伤、锈蚀。

5.3.6 按 GB/T 16457.2的试验方法检验基体形位公差，平面度公差和同轴度公差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平面度公差和同轴度公差

单位为毫米

外径D 平面度公差 同轴度公差

40≤D＜115 0.06 0.05

115≤D＜250 0.10 0.10

250≤D＜500 0.15 0.12

6 生产过程

6.1 基体加工

6.1.1 概述

基体加工是指对锯片的基体进行一系列加工处理，以确保其符合设计要求和使用性能。包括冲床、

校平、车刃、清洗等工序。

6.1.2 一般要求

6.1.2.1 应按批生产指令填写领料单，领取规定的数量，确保相同来源相同质量标准的钢带为一批。

6.1.2.2 在每批生产前，操作人员应及时调试相关设备，并进行首件生产，产品经质检员检验合格后

进行批量生产。

6.1.2.3 基体加工完成后，在入库前应对基体进行防锈处理。

6.1.3 冲床

6.1.3.1 根据生产任务选择合适的冲模，安装并进行调试。冲床开启后，严禁将头、手伸入冲模内。

6.1.3.2 通过自动化系统控制冲头的上下运动，实现对钢带的高效冲压，获得基体。

6.1.4 校平或热校

基体完成冲压后，经质检员进行平面度检验。对平面度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应通过矫平机或热校进

行校平或热校处理。

6.1.5 车刃

操作人员应根据生产任务核对加工尺寸，通过车刃机进行车刃，过程中注意测量车刃尺寸，若出现

问题应及时调整。

6.1.6 清洗

调试机器转速、水温、烘干温度等关键参数，将基体置于清洗设备中进行清洗。

6.2 混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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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混料前准备

操作人员应按照批生产指令，填写混料记录单，计算各原材料的称取重量，并核对其单位、单重、

比例。确定各原材料的开封情况。开封后，检查粉末颜色有无氧化、结块等现象，若发现应及时退回还

原炉进行还原或退回库房。质检员应对称料、混料进行监督检查。

6.2.2 称料

6.2.2.1 操作人员根据混料记录单，按照规定的重量和顺序对金属粉末进行称量。为方便后续与金刚

石混合，可预留金属粉料总重的 10%～15%。

6.2.2.2 称量后的金属粉末应隔离分放在容器内，严禁混放。

6.2.2.3 复称金属粉末总重量，重量核实正确后进入下道工序。

6.2.3 混合

6.2.3.1 将称量好的金属粉末放入混料机内，初混时间 0.5 h。
6.2.3.2 将预留的金属粉末置于搅拌容器中铺平，在金属粉末中间挖出一个凹坑，先将称取的润湿剂

倒入凹坑中，润湿剂宜采用石蜡或机械油，将人造金刚石加进润湿剂中，用搅拌工具搅拌人造金刚石和

润湿剂，使人造金刚石充分润湿。再将金属粉末与润湿的人造金刚石反复混合，然后倒入完成初混的粉

料料筒中。

6.2.3.3 可根据不同装料量选择适合的混料机。

6.2.3.4 混合结束后，质检员应采用目测检验混料的均匀程度，观察有无色斑、结块等现象。检验合

格后应在混料记录单上签字确认。

6.2.3.5 操作人员将粉料倒出装袋或装桶，贴上标识，并在混料记录单上签字确认。

6.3 压制

6.3.1 概述

压制是指将金刚石与金属粉末混合后的粉料，放入模具中进行压制，形成锯片的初步形状。可采用

半自动或全自动压机进行压制。

6.3.2 一般要求

6.3.2.1 操作人员应按照批生产指令，领取基体和粉料。并检查基体有无锈蚀、油污、明显变形等缺

陷，检查基体型号、厚度是否符合指标要求，检查粉料有无氧化、干湿不均匀、杂质等现象，若发现应

及时退回库房。

6.3.2.2 操作人员从库房领取模具后，应检查配套件数，有无裂纹、碰伤、锈蚀、毛边、磨损等缺陷，

若有应及时更换。

6.3.2.3 压制前，操作人员应检查压机是否安全接地，各电磁阀、压力表是否运行正常，各油路是否

漏油，油箱油位是否过低，冷却系统是否正常供水。若有应及时调整。

6.3.2.4 称料前，操作人员应校准计量工具，粉料称量后应及时密封，防止杂质混入。

6.3.2.5 操作人员应将具有追溯来源的标识标于基体表面，或根据批生产指令填写产品追溯卡。

6.3.2.6 压制前，应先打开电源，启动压机。然后设置压机复位，放置基体。操作前应检查模芯与阴

模是否处于同一水平面，若没有应及时调整。

6.3.2.7 操作人员应按照半自动或全自动批生产指令，设置压制参数，并在料盘内添加粉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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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8 压制时，应进行首件生产，产品经质检员检验合格后进行批量生产。压制过程中，操作人员

应进行自检，检查基体厚度、锯片对称度、侧隙、料重、刀头厚度等基本参数。自检不合格的产品应按

报废处理。

6.3.2.9 压制完成后，经质检员检验是否有掉角、裂纹、粘料等情况，合格后进行转序。

6.4 烧结

6.4.1 操作人员应按照批生产指令，领取压制毛坯片，并确认锯片规格，检查基体标识是否清晰明确，

对不合格品应及时退回库房。

6.4.2 装炉前，操作人员应及时调试相关设备，检查烧结炉工作状态是否符合要求，根据工艺要求选

择正确的间隔垫和离型剂，保证离型剂均匀喷涂在间隔垫表面，无杂质、凸起等现象。

6.4.3 装炉前，操作人员应对烧结毛坯片进行清扫，去除表面的粉料、杂质。

6.4.4 不同烧结工艺的产品不应装在同一炉中烧结，不同初压厚度的产品不应装在同一水平面上。

6.4.5 烧结过程中，操作人员应注意观察温度、升温速度、电压、电流等指标，如有异常情况，应及

时进行调整。

6.4.6 烧结后，质检员应检测烧结毛坯片的刀头厚度及硬度、锯齿结合强度等基本参数，检测不合格

的产品应进行返烧或按报废处理。

6.4.7 烧结后的毛坯片应进行平面度检验，检验不合格的产品进行矫平或热校处理。对于直径大于 200
mm 的锯片，应进行端跳及应力检测，经质检员检验合格后进行转序。

6.5 开刃喷漆

6.5.1 概述

开刃喷漆主要包括钢印（标记）工件信息，抛光提升表面光滑度，底漆增强附着力和防腐蚀性，开

刃处理确保金刚石暴露充分，最后喷涂清漆形成保护层。

6.5.2 一般要求

6.5.2.1 操作人员应按照批生产指令，领取对应数量、规格、料号的烧结毛坯片，并检查其质量是否

合格，不合格品应及时退回库房。

6.5.2.2 在每批产品生产前，操作人员应及时调试相关设备，并进行首件生产，产品经质检员检验合

格后进行批量生产。

6.5.2.3 每道工序完成后，操作人员应清点锯片数量，并经质检员检验合格后进行转序。

6.5.3 钢印

6.5.3.1 操作人员应按照批生产指令，选择正确的钢印字头，将烧结毛坯片置于钢印冲床上，在基体

表面冲制钢印。

6.5.3.2 钢印标识应符合下列要求：

——线条字迹清晰，没有重影、深浅不一、凸痕；

——字体字号一致；

——位置正确、统一。

6.5.4 抛光

6.5.4.1 操作人员应按照批生产指令，选择合适的抛光工具进行抛光。

6.5.4.2 抛光时，应去除基体表面氧化膜，露出金属表面，保证基体表面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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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3 抛光和搬运过程中，不应用手直接接触基体表面，防止氧化生锈。

6.5.5 喷底漆

6.5.5.1 喷底漆一般有手动和自动喷漆线两种模式，操作人员应注意漆面粘连现象，保持漆面干燥。

6.5.5.2 喷漆前应检查油漆颜色是否符合批生产指令，并按照油漆配比进行调兑。

6.5.5.3 喷漆颜色应均匀，烧结毛坯片表面应无喷流、麻点、手印等缺陷。

6.5.5.4 使用手动喷漆线，操作人员应保证喷枪出口雾化均匀。喷漆时，喷枪口与烧结毛坯片表面应

垂直距离 80 cm左右。

6.5.5.5 使用自动喷漆线，操作人员应保持涂件及相关金属物的接地状态。

6.5.5.6 对于在加工或搬运过程中造成划漆的不合格品，可进行补漆，补漆时，应先进行漆面清理。

6.5.6 开刃

6.5.6.1 操作人员应按照批生产指令，根据锯片的规格选择合适的砂轮进行开刃。

6.5.6.2 开刃时，应先进行设备试机，明确旋转方向是否符合加工要求。开刃方向应保持一致。

6.5.6.3 开刃时，应保证金刚石暴露充分，且刀头不应带漆。

6.5.6.4 对于基体严重变形的锯片，可先开刃一面，待锯片基体恢复正常后再对另一面进行开刃。

6.5.6.5 开刃后，应对锯片进行清扫。清扫过程不应划伤漆面。

6.5.6.6 开刃后，经质检员检验锯片厚度、平面度、径跳等参数，合格后进行转序。

6.5.7 喷清漆

6.5.7.1 喷清漆前，应检查锯片表面是否有杂质，如有应及时清扫。

6.5.7.2 其他要求应符合 6.5.5。

7 生产安全

7.1 生产操作前应仔细检查电路及动力设施，排除安全隐患。

7.2 生产时不应用手触摸设备的传动及转动部位。

7.3 发生故障时，应立即切断电源，等待维修人员修理。

7.4 压力设备严禁撞击、敲打，不应超压、超温。

7.5 各岗位职工应按生产规定穿戴好工作服、鞋、帽、口罩、手套等。

8 成品质量

生产出的锯片的质量应符合GB/T 11270.2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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